
 

 

 

 

关于开展 2017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的通知 

 

各学院（部），机关有关部、处及有关教学医院：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以下简称“推免”）的相关政策，以及北京大学及医学部的相关规

定，本着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推荐、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精

神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医学部 2017年应届毕业生实际

情况，现将推荐 2017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2017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且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证书；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愿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3. 品德优良，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关心集体，积极承担社会

工作，热心为集体服务，热爱劳动； 

4. 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全学程平均学分绩点

在 2.90（含）以上，英语四级达到 425 分（含）以上； 

5. 身心健康，体育达标，并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6. 在校期间未受过相应处分； 

7. 本科毕业后不赴境外留学； 

8. 符合上述条件，有特殊学术专长和有突出培养潜质的学生优

先推荐。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享有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 



 

  

1. 在校期间曾受记过及以上处分； 

2. 因违反考试纪律受到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 

3. 曾因学习成绩原因留（降）级； 

4. 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证书； 

5. 体育未达标； 

6. 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胜任研究生学习； 

7. 计划本科毕业后出国留学。 

（三）说明： 

1．推免名额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不设置留校限额。 

2．各学院应根据学院、学科及学制特点，在符合上述条件基础

上，自行制定科学合理的推免生遴选细则及标准，择优推荐，原则上

学业成绩处于下游的学生不予推荐。 

3．长学制学生申请推荐免试研究生须先办理长学制出口手续；

无论是否推免成功，均不再转回长学制。 

二、工作及时间安排 

1．组织机构 

各学院成立推荐免试研究生遴选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由 5 人或 5

人以上组成，主管本科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领导，教办、学办及毕

业班专职班主任等参加，根据教育部、北京大学及医学部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负责制定本学院具体的推荐和选拔办法，并组织实施。 

2．初审与公示 

有免试攻读研究生意向的本科毕业生需主动向学院申请推免资

格（具体截止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按要求填写申请材料，逾期

不再受理。 

学院应以推免生基本情况为基础，结合本学院推免生遴选细则和

标准，严格审核申请材料，确保真实有据，并对申请学生进行推荐排

序，根据推荐拟定人数（附件 2）提出本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拟推荐

名单，名单产生后，应立即进行公示。 



 

  

各学院组织拟推荐学生填写《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年免试攻读

研究生资格拟推荐表》（见附件 3），学院汇总《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年_____学院拟推免名单》（见附件 4），于 9 月 20日（周二）15:00

前以学院为单位交至医学部行政 1号楼 231 室，推免名单电子版发送

至 xjgl@bjmu.edu.cn。推荐表的排列顺序需与推荐名单顺序一致。  

3．复审 

医学部教育处将对学院提交的名单进行复审，根据推免名额，参

照学院推荐顺序对拟推荐人员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发现弄虚作假、徇

私舞弊者，一经查实，取消推免资格，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同时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名单上报 

医学部教育处将于 9 月 23 日前将名单上报北京大学，大学将于

9 月 26 日前上报名单至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5．接收及后续工作 

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学生根据个人志愿，按照招生单位要求进行

报名及面试等接收工作。推免生资格审核确认、报考、录取以及备案

公开等相关工作均须通过“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

进行，推免资格通过审核后（9 月 26日左右），学生必须通过该系

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注册、填报志愿、缴纳报名费、接受复试确认与

待录取确认等工作。 

6.其他情况说明 

（1）已申请推免资格并进行了网上报名和复试，但未落实接收

单位的学生，推免资格失效；在推免生接收工作结束后，方可办理出

国成绩单等。 

（2）已被接收为推免生的学生，不得再申请出国留学、参加就

业派遣等，否则违约责任自负。教育处将不为这类学生出具成绩单及

相关学籍证明。 



 

  

（3）已办理免试推荐手续的学生，至本科毕业期间，无论何种

原因出现不符合推荐免试资格情形者，一律取消资格。 

 

联 系 人：罗友晖  李志霞 

联系电话：82805357 

附件：1.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年应届本科生推免拟定人数表 

2.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年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拟推荐表 

3.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 年_____学院拟推免名单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 

2016年 9 月 13日 


